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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第 110號法律公告

《可扣除利息利率公告》

(根據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章) 第 16(2)(b) 條作出)

1. 生效日期

本公告自 2002年 12月 1日起實施。

2. 指明利率

為施行本條例第 16(2)(b) 條而指明的利率為《法定貨幣紙幣發行條例》(第 65章)

的附表所列的銀行不時公布的最高的港元儲蓄帳戶利率。

庫務局局長

俞宗怡

2002年 6月 27日

註  釋

本公告為施行《稅務條例》(第 112章) 第 16(2)(b) 條而指明利率。按照該條例

第 16(1) 及 (2)(b) 條，在根據該條例第 IV部確定應課稅利潤時，可扣除公用事業公司就

以不超過根據第 16(2)(b) 條指明的利率借入的金錢而支付的利息。


